建立区域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机制的研究
石景山分局土地利用科  董燕方
土地集约利用（Intensive land use）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在论述级差地租理论时提出的，指在一定面积土地上，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使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以求在较小面积土地上获取高额收入的一种农业经营方式。
针对我国严峻的资源形势，我国各界广泛开展对土地节约与集约利用问题的研究，对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内涵的理解已较为深入。概括起来，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和有关专家对节约与集约利用土地比较一致的理解是：节约集约用地是相对于浪费和粗放用地而言的，主要包括三层含义，一是节约用地，就是各项建设都要尽量节省用地，千方百计地不占或少占耕地；二是集约用地，每宗建设用地必须提高投入产出的强度，提高土地利用的集约化程度；三是通过整合置换和储备，合理安排土地投放的数量和节奏，改善建设用地结构、布局，挖掘用地潜力，提高土地配置和利用效率。
节约用地将侧重研究建设用地的人均规模和城市用地的总规模以及不同阶段的扩展规模等数量问题；集约用地也是节约用地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主要从土地利用结构、利用强度、地均投入与产出水平等方面加以分析研究，从而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与效益。
一、当前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形势:

1、国家对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相关规定
土地是财富之母。作为一种稀缺并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它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基础性、战略性作用，与国家存亡兴衰息息相关。较长时期以来，我国人多地少、耕地锐减和土地低效利用的严峻形势，使加强土地集约节约利用管理成为事关我国经济良性运行、事关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正常增长、事关资源能源的合理利用、事关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事关中华民族长远利益和民族存亡的重大关键问题。加强土地管理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研究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具有十分深远的现实和战略意义。
针对当前我国国土资源相对匮乏和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的严峻形势，从2004年开始，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明确将强化节约和集约用地政策作为健全土地节约利用和收益调节分配机制的一项重要手段。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全国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工作电视电话会上强调要大力推进节约集约用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同时，为促进工业用地的有序合理利用，国土资源部出台了《工业项目用地建设控制指标（试行）》规定了投资强度、容积率、建筑系数、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比例等5项指标。2008年1月3日国务院又颁布了《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3号），主要是针对我国地少人多的国情现状，以及当前房地产开发过热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提出充分利用土地，大力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严格要求，毫无疑问这是今后土地利用所必须遵守的基本规则。
2、各省市对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相关规定
在国家的高度重视与强力推进下，全国各地纷纷落实土地集约节约利用的各项措施，并在创新土地利用模式、挖掘土地潜力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取得了明显成效。上海、江苏、浙江、山东、云南、福建等地先后制订了适用于各自地区的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政策文件，北京市发改委、规划、国土等部门早在2005年就联合印发了《关于北京工业开发区（基地）建设项目节约土地和资源的意见》，但市政府以及下辖各区县目前尚未出台关于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规范性文件。
3、石景山区土地节约集约化研究进展情况
石景山区发展定位于“首都文化娱乐休闲区（CRD）”，一直坚持“生态立区、文化兴区、商务强区”的发展理念，致力于构建北京市新的高端产业功能以进一步打造具有文化魅力、产业活力、环境引力、社会合力的现代化首都新城区。要实现这一发展目标，必须克服本区——土地资源紧张所形成的“瓶颈”。石景山区地少人多，人口密度高达6992人/平方公里，人地矛盾尖锐，这些势必影响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需求与供给矛盾激化。区委区政府非常重视这一问题，对全区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提出要求，探索建立节约集约用地长效工作机制。本文就是通过调查，试看建立基于我区实际的区域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机制研究。
二、石景山区土地资源利用状况及当前用地形势
1、土地资源紧张，形势严竣。2008年底，石景山区土地总面积8438.24公顷，其中农用地面积2698.46公顷、建设用地面积5715.06公顷、未利用地面积24.72公顷。人口已达59万，固定资产投资80.3亿元。本区土地资源情况：一是人多地少，人均建设用地96.86平方米/人，土地利用相对比较集约；二是土地利用结构具有以下特点：（1）农用地比重小，耕地面积很少（仅占1.67%），林地是农用地的主体；（2）建设用地的比重大（67.73%），城市化水平较高；（3）工业用地偏多（17.48%），重工业比重大，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4）农村居民点与城市建成区交错分布，部分农村居民点演化为城中村。
2、国家土地政策越来越严。2003年以来，国家把土地作为控制固定资产过快增长、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手段，为此国务院连续出台了《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文件，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加强土地调控，从严土地管理。针对我国地少人多，耕地资源稀缺的状况，2008年又颁布了《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进一步缩小划拨用地范围，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3、新增建设用地空间已十分有限。虽然我区在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过程中不再有耕地保有量指标，但鉴于我区的土地利用现状，可开发的后备土地资源已严重不足，与快速的经济发展需求存在尖锐的矛盾。据统计，全区可供开发的后备土地资源不足700公顷。
三、当前土地节约集约方面存在的问题
石景山区土地管理工作一直紧跟政策、勇于创新，为全区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和全市土地管理工作起到了表率作用，也设计出了更长远更科学的业务提升计划。区政府一直倡导节约集约用地，并通过清理闲置土地、大力推进土地储备等措施在促进节约集约用地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进一步推进。
1、社会各界土地资源忧患意识和节约集约用地观念有待加强。虽然近年来不断加大节约集约用地的宣传力度，但仍然有个别地方、个别用地单位存在粗放、贪多求大的土地利用观念和方式，区内仍然存在未批先用、批而未用等浪费土地的现象，尤其是集体土地的利用，还有很大的、可挖潜的利用空间。
2、节约集约用地指标体系有待建立。目前全区还没有建立明确的、切合本区实际的节约集约用地指标体系，譬如投资强度要求、土地产出效益标准、土地利用强度标准等指标，以此作为考评项目用地及招商引资的参考。
3、行之有效的节约集约用地机制有待完善。用地项目的审批过程涉及发改、国土、规划、建设等多个行政部门，各部门依据职责对项目建设提出不同的要求，审核不同的指标，但缺乏各部门协调统一的节约集约用地机制。由于目前还没有建立多部门参与的、系统的、操作性强的土地批后监管和考核机制，用地单位在取得土地后的实际建设中是否按批复要求用地、是否达到规定的节约集约用地指标，还缺少有效的监督和奖惩制度。
四、目前可借鉴的节约集约用地经验
1、提高项目准入门槛，在管理上严格控制土地供应。如苏州市率先提出了“单位面积土地利用投资强度”这项控制指标，省级以上开发区实际投入不低于5亿美元/平方公里，乡镇工业小区实际投入不低于3亿美元/平方公里，对投资额低于1000万美元的项目原则上不供地，推荐进标准厂房，投资强度达66.9亿美元/平方公里，每万元GDP用地5.8平方米。长沙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为达到集约用地目的，从2004年开始提高项目入区准入标准，坚持每平方公里投资强度不低于20亿元，产出不低于40亿元，建筑面积不低于80万平方米；对总投资额在10万美元以下的外资项目和总投资在100万元以下的内资项目，原则上进配套园孵化，待项目成熟后视发展情况供地。靠准入制度，园区每平方公里GDP达到35亿元，每平方公里税收达到1.8亿元。昆山市两次提高开发区用地门槛，强化土地的投资强度和产出效能，2004年以仅占全国万分之一的土地，聚集了全国1.9%的外资和1/9的台资。
2、突出利用存量土地，在建设上挖掘土地利用潜力。如湖南省从2005年初开展了全省存量建设用地专项清查，清理出存量土地1800多宗，面积2900多公顷。专门出台了盘活存量建设用地的政策措施，在土地供应上严格要求首先使用存量土地，否则不予供地。去年存量土地供应达到63%，今年1-6月，存量土地供应达到64%。长沙市在工业企业建设用地上鼓励、引导企业率先大力发展高层工业厂房，以“零增地”招商、技改来提高工业用地集约水平。如该市国家级农业高科技园──高新区隆平高科技园建设26层的隆平高科技园金丹科技创业大厦，容积率达到6.7；总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相当于该园区2003和2004年引进11家中小企业总建筑面积之和，而占地仅为它们的7%，相当于为园区节省土地325亩，节约开发成本6500万元。河北省唐山，辽宁省大连，广东省深圳、珠海等城市在城市建设上，注重立足建城区改造挖潜，使城市增容扩能。其中唐山市实施“平改楼”工程和盘活“城中村”、“城中厂”用地，基本实现了城市发展不出城，近10年城市建设用地97%来自于城区存量土地。上海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按照“产业集聚、布局集中、用地集约”的思路，在开发区建设上改变粗放用地模式，注重择商引资，充分利用空闲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其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集群化产业，单位面积土地创造的产值达到国家级开发区平均水平的7.7倍。
五、建立全区节约集约用地新机制
针对严峻的资源形势和国家日益严格的土地政策，石景山区应确立以内涵挖潜为主的用地思路，把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作为破解资源约束“瓶颈”的根本措施，以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基于石景山区土地利用的现状及当前的用地形势，研究建立行之有效的促进区域节约集约用地新机制。
（一）成立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组织机构以利保障机制的顺利推进。
    建设项目用地的审批涉及发改、国土、规划、建设等各相关部门，要建立行之有效的促进区域节约集约用地机制，必须建立一个具有协调各部门职能的机构。成立由区内各相关部门参与的石景山区促进节约集约用地工作领导小组，统筹解决节约集约用地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不断完善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机制，保障机制的顺利运转。
（二）完善土地储备机制，积极盘活存量建设用地
继续完善由政府主导的土地储备机制，逐步扩大储备范围。按照“统一规划、统一开发、统一平衡资金、分块包装上市”的原则，将空闲土地、闲置用地、低效集体建设用地、边角地以及与全区产业发展定位不相符的建设用地统筹纳入土地储备范围，积极调控土地市场。为促进第五城区建设，加快城市化进程，制定全区集体土地开发利用实施方案，逐步解决我区农转居后续问题，积极盘活存量集体建设用地。
（三）建立试点，探索全区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长效机制
2008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后，国土资源部也随后发出《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的通知》，但因本市还未出台相关的实施措施，加之相关配套法规不够健全，要建立行之有效的节约集约用地的管理机制，还要进行一些深度探索。为此，拟通过建立试点，寻求突破，进一步总结节约集约用地方面的工作经验，待时机成熟后再向全区推广。
（四）建立激励和约束机制，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首先，要建立地区土地利用总体评价指标体系和考核办法，区促进节约集约用地领导小组要建立联席会议机制和考核小组，定期或不定期对各项目用地进行考核和监管，促进节约集约用地整体水平的提升。制定评价体系要坚持科学性、目的性、可操作性和指导性的原则，可围绕土地开发进度评价指标、土地投入与产出评价指标及工业用地效益评价指标3个方面进行设计。定期公布各用地项目或用地单位土地利用考核评价结果，并进行优奖劣惩，对土地利用情况好、产出率高的用地项目或用地单位给予政策扶持，优先保障用地，而对土地利用情况不好，产出率低的用地项目或用地单位则要限期整改，限制用地。第二，要加大对用地者取得土地后用地情况的监管。在土地出让合同中约定项目建设内容、投资强度、容积率、绿地率、项目建设开竣工期限、闲置标准、转让条件、违约责任和赔偿标准等内容。建立项目跟踪管理制度和验收制度，土地供应后，区节约集约用地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对土地供应合同实施情况的跟踪管理，对违规违约的，要依法追究责任，达不到集约用地要求的，不予验收，限期整改，切实减少土地低效利用和隐性浪费现象的发生。
